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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he Bank of East Asia, Limited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1918年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 

自願性公告 

出售東盛控股有限公司股份 

以及出售東亞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本公告為本行作出的自願性公告。 

本行欣然宣佈，本行已於 2015 年 10 月 23 日與永豐金控之附屬公司就以下事項簽訂協議：

（1）由本行向永豐金證券（開曼）出售東盛的全部已發行股份；及（2）透過將東亞證券

（台灣）併入永豐金證券，擬出售東亞證券（台灣）的全部已發行股份。 

本公告乃東亞銀行有限公司（「本行」）作出的自願性公告。 

出售東盛之交易 

本行欣然宣布，本行已於 2015 年 10 月 23 日與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永豐金控」）

旗下附屬公司永豐金證券（開曼）控股有限公司（SinoPac Securities (Cayman) Holdings 

Limited）（「永豐金證券（開曼）」）就本行向永豐金證券（開曼）出售東盛控股有限公司

（「東盛」）全部已發行股份的交易簽訂股份買賣協議。出售交易須得到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及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台灣金管會」）的監管批准。預期需要約三至六個

月完成監管批准程序。出售交易完成後，本行將繼續透過本行的其他附屬公司，東亞證券有限

公司及東亞期貨有限公司，在香港提供證券及期貨買賣服務。 

出售東亞證券（台灣）之交易 

本行亦已與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永豐金證券」）簽訂協議，通過將東亞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東亞證券（台灣）」）併入永豐金控旗下附屬公司永豐金證券，出售東亞證券（台灣）

的全部已發行股份。合併交易須得到台灣金管會及台灣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批准。預期需

要約六個月完成監管批准程序。 

本行的相關資料 

本行於 1918 年成立。其股份自上世紀三十年代起已在香港的股份交易所上市。根據其股份於

2015 年 10 月 23 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收市價計算，本行市值約為 777.75 億港元。

自 1984 年起，本行股份一直是恒生指數成分股。有關本行的資料，請參閱網站：

www.hkb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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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盛的相關資料 

東盛是一家以香港為基地的證券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提供廣泛系列的服務，包括證券、

期貨、期權、外滙及金銀合約買賣服務、代名人及保管人服務、配售及承銷服務，以及保證金

融資服務。東盛於 2010年 1 月 28 日成為本行的全資附屬公司。  

東亞證券（台灣）的相關資料 

東亞證券（台灣）在台灣為客戶提供財富管理服務、境外證券及各種保險產品的經紀服務，以

及投資顧問服務。東亞證券（台灣）於 2009 年 6月 23 日成為本行的全資附屬公司。  

永豐金控、永豐金證券和永豐金證券（開曼）的相關資料 

永豐金控（股票代號：2890.TT）是總公司設在台灣的一家上市金融服務提供者，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其總資產超過新台幣 1.5 萬億元 (相等於約 3,590 億港元)。永豐金控的服務範

圍包括銀行、證券、期貨、租賃、銀行保險、創業投資和管理諮詢，服務網點遍及全球各地，

包括洛杉磯、香港、澳門、北京、上海、南京、越南和倫敦等地。 

永豐金證券是永豐金控的附屬公司，也是台灣一家經紀及投資銀行服務提供者，業務部門包括

經紀、自營買賣、投資銀行、固定收入及衍生產品。其亦通過位於台灣、香港、倫敦及上海的

53 家分公司及附屬公司經營業務。  

永豐金證券通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永豐金證券（開曼）管理其海外業務。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羅春德  謹啟 

 

香港，2015 年 10 月 23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行的董事會成員為李國寶爵士#（主席兼行政總裁）、李國章教授*（副主席）、黃子

欣博士**（副主席）、黃頌顯先生**、李國星先生*、羅友禮先生**、丹斯里邱繼炳博士**、李澤楷先

生**、駱錦明先生**、李福全先生*、李國仕先生*、杜惠愷先生**、郭孔演先生**、張建標先生**、范

禮賢博士*、李家傑博士*、李民橋先生#（副行政總裁）、李民斌先生#（副行政總裁）、黃永光先生**

及奧正之先生*。 

 
# 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